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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通知） 

 

闵人社发〔2024〕54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★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关于印发《关于开展职业技能评价专项整治 

“回头看”行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 

 

各镇、街道、莘庄工业区，局相关部门： 

现将《关于开展职业技能评价专项整治“回头看”行动

工作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7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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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职业技能评价专项整治 
“回头看”行动工作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

作精神，加强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管理，进一步巩固职业技能

培训和评价专项治理行动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行动”）工作成果，

结合本区实际情况，现就开展职业技能评价专项整治“回头

看”行动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构架 

成立“回头看”行动工作小组，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分管培训工作领导任组长，局职建科、区就促中心、各街

镇（莘庄工业区）共同推进工作。工作小组接受区纪委监委

监督，主动汇报、及时通报相关问题情况。 

二、实施范围 

全面排查 2023年 5月专项行动以来，辖区内经本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区属用人单位评价机构评价工作开

展中是否存在不严格执行国家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、不严格

审核报考条件、伪造报名资格或试卷、编造虚假资料、不考

试就发证、滥发倒卖证书等行为。重点抽查专项行动中存在

违纪违规问题的机构经整改后的运作情况，以及专项行动后

开展日常督导发现存在违纪违规问题的评价机构。 

三、职责分工 

区人社局负责“回头看”行动的统筹规划和综合管理。 

区就促中心负责对辖区内区属用人单位评价机构开展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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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抽查工作。 

各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协同区就促中心负责配合市职鉴

中心开展评价考核点抽查工作。 

四、排查方式 

通过实地检查、资料审阅、大数据比对等方式，结合群

众投诉举报、各类媒体报道、日常督导等反映的问题线索，

组织对评价机构及其评价活动进行排查。 

五、工作安排 

即日起至 8月底，集中开展“回头看”行动： 

7月中旬，成立工作小组，制定实施方案，发文部署“回

头看”行动，明确工作任务和具体要求。 

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，重点抽查市职鉴中心下发的风险

清单中的评价机构及其开展的评价活动，主要排查评价的职

业(工种)范围、参评人员资格审核、评价过程管理、考务管

理、题库资源建设、评分结果档案记录、证书数据管理等。 

在重点抽查过程中发现涉嫌违纪违规的问题，形成问题

清单和处理建议，上报市职鉴中心，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

和审计部门监督，主动向区纪委监委第二派驻组报告情况，

并配合做好后续核查处理工作。 

8 月中旬至下旬，完成辖区内区属用人单位评价机构的

重点抽查工作，并向市职鉴中心报送检查意见、工作总结等。 

 

附件：评价机构违纪违规认定处理指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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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职业技能评价专项整治“回头看” 

行动工作小组名单 

 

组  长：唐治国  区人社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成  员：陈铁民  区就业促进中心党委书记、主任 

黄毛毛  区纪委监委第二派驻组副组长 

朱春燕  区人社局法制科、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 

刘  杰  区就业促进中心副主任 

孙  杰  区就业促进中心培训督导鉴定科科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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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评价机构违纪违规认定处理指引 

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1 

1．申报材料缺失：学历证

书、工作年限、前一等级

证书等申报佐证材料（含

电子材料，下同）缺失。 

2．申报相关性不符：前一

等级证书、毕业证书等与

要求的相关职业或相关专

业不符。 

一般违纪违规情

形/约谈提醒 

第十二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听取其陈述事实

或承诺，提醒其规范操作，视情况宣布档次评价颁发

证书或评价成绩部分或全部无效。 

（一）对参评人员的参评资格审核不严，未执行职业

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及有关制度规定，情节轻微的。    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评价机构在评价过程

中存在一般违纪违规情形的，予以约谈提醒、责令改

正。存在严重违纪违规情形的，予以限期整改、暂停

评价。 

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上传证书数据有错

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并视情节作出相

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/限期整改 

第十三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警告，限期整改，并在限期整改期间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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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停其评价活动，视情况将其列入诚信不良档案，并向

社会公布。 

（一）第十二条所列情况，情节严重的。     

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机构、工作人员、

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技能评价或享受

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
2 

对不在评价范围内的人员

开展评价：包括相关协议

缺失或协议不在有效期

内，参评人员不在备案关

联企业中等。 

一般违纪违规情

形/约谈提醒 

第十二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听取其陈述事实

或承诺，提醒其规范操作，视情况宣布档次评价颁发

证书或评价成绩部分或全部无效。 

（一）对参评人员的参评资格审核不严，未执行职业

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及有关制度规定，情节轻微的。    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评价机构在评价过程

中存在一般违纪违规情形的，予以约谈提醒、责令改

正。存在严重违纪违规情形的，予以限期整改、暂停

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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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/限期整改 

第十三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警告，限期整改，并在限期整改期间暂

停其评价活动，视情况将其列入诚信不良档案，并向

社会公布。 

（一）第十二条所列情况，情节严重的。 

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上传证书数据有错

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并视情节作出相

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机构、工作人员、

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技能评价或享受

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
3 

擅自改变考核方案：擅自

变更题型题量、考核时间、

考试内容、考核方式、配

分方案、成绩权重、评分

方案等考核关键要素。 

一般违纪违规情

形/约谈提醒 

第十二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听取其陈述事实

或承诺，提醒其规范操作，视情况宣布档次评价颁发

证书或评价成绩部分或全部无效。 

（一）对参评人员的参评资格审核不严，未执行职业

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及有关制度规定，情节轻微的。    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评价机构在评价过程

中存在一般违纪违规情形的，予以约谈提醒、责令改

正。存在严重违纪违规情形的，予以限期整改、暂停

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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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/限期整改 

第十三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警告，限期整改，并在限期整改期间暂

停其评价活动，视情况将其列入诚信不良档案，并向

社会公布。 

（一）第十二条所列情况，情节严重的。 

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上传证书数据有错

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并视情节作出相

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机构、工作人员、

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技能评价或享受

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
4 

1．未按评价方案或国标要

求使用考评员，或使用未

经备案的考评员。 

2．未委派内部督导员，或

使用未经备案的内部督导

员；虽委派内部督导员但

一般违纪违规情

形/约谈提醒 

第十二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听取其陈述事实

或承诺，提醒其规范操作，视情况宣布档次评价颁发

证书或评价成绩部分或全部无效。 

（二）评价组织管理松懈，或未严格按规定提供考场

和配备工作人员确保对同批次考生采用相同考核评价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评价机构在评价过程

中存在一般违纪违规情形的，予以约谈提醒、责令改

正。存在严重违纪违规情形的，予以限期整改、暂停

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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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内部督导记录缺失。 

3．未及时报备考务计划，

擅自开展评价活动；未及

时变更考务计划中关键信

息（如：考核点、考核日

期、考核时间段、批次号、

项目等级等）。 

4．未按抽题结果进行考核。 

5．阅卷评分、成绩汇总、

成绩录入存在错误。 

方式并使其处于同等考核评价环境进行考核评价，或

阅卷管理不规范、评分标准不统一，或其他违反考务

管理、证书管理等有关规定，情节轻微的。 

(四）对评价活动未安排质量督导或不符合质量督导工

作规程相关规定，情节轻微的行为。 

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上传证书数据有错

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并视情节作出相

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机构、工作人员、

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技能评价或享受

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
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/限期整改 

第十三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警告，限期整改，并在限期整改期间暂

停其评价活动，视情况将其列入诚信不良档案，并向

社会公布。 

（一）第十二条所列情况，情节严重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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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5 

存在包过、保过等虚假宣

传。 

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/限期整改 

第十三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警告，限期整改，并在限期整改期间暂

停其评价活动，视情况将其列入诚信不良档案，并向

社会公布。 

（二）评价机构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，进行评价“包

过”“保过”等虚假宣传的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的，予以限期整改、暂停评价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

移送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

数据、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

书数据，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

形的评价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

开展(参加)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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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6 

一年内无正当理由不开展

评价工作。 

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/限期整改 

第十三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警告，限期整改，并在限期整改期间暂

停其评价活动，视情况将其列入诚信不良档案，并向

社会公布。 

（三）一年内无正当理由不开展评价活动的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的，予以限期整改、暂停评价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

移送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

数据、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

书数据，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

形的评价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

开展(参加)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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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7 

发生有责投诉，造成不良

社会影响。 

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/限期整改 

第十三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警告，限期整改，并在限期整改期间暂

停其评价活动，视情况将其列入诚信不良档案，并向

社会公布。 

（七）被投诉举报并经核实的行为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的，予以限期整改、暂停评价。存在特别严重违纪

违规情形的，予以终止备案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移

送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

据、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

数据，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

的评价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

展(参加)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
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/终止备

案 

第十四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终止备案。对涉及的相关证书及数据等

及时作出相应处理。 

（八）其他不履行工作承诺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

并经核实确认的行为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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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8 

机构项目备案申请材料中

故意提供虚假承诺、虚假

资料。 

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/终止备

案 

第十四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终止备案。对涉及的相关证书及数据等

及时作出相应处理。 

（一）备案申请中故意提供虚假承诺、虚假材料的。    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的，予以终止备案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移送

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

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

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

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

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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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9 

评价机构或评价项目未备

案即开展评价。 

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/终止备

案 

第十四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终止备案。对涉及的相关证书及数据等

及时作出相应处理。 

（二）严重超出备案范围开展评价工作的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的，予以终止备案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移送

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

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

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

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

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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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10 

为参评人员或协助参评人

员伪造申报资料或证件，

或纵容参评人员违规报

名。 

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/终止备

案 

第十四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终止备案。对涉及的相关证书及数据等

及时作出相应处理。 

（三）为参评人员或协助参评人员伪造申报资料或证

件，或纵容参评人员违规报名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的，予以终止备案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移送

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

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

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

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

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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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11 考场有组织舞弊。 

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/终止备

案 

第十四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终止备案。对涉及的相关证书及数据等

及时作出相应处理。 

（四）考场秩序混乱，有组织舞弊的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的，予以终止备案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移送

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

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

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

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

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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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12 

证书数据造假，违规发放

证书或利用证书数据提供

有偿服务。 

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/终止备

案 

第十四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终止备案。对涉及的相关证书及数据等

及时作出相应处理。 

（五）证书数据造假的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的，予以终止备案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移送

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

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

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

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

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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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13 

一年（含）以上不开展评

价工作。 

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/终止备

案 

第十四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终止备案。对涉及的相关证书及数据等

及时作出相应处理。 

（七）一年（含）以上不开展评价工作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的，予以终止备案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移送

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

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

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

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

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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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14 

超范围读取证书数据、泄

露个人信息等经查实会造

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。 

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/终止备

案 

第十四条  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评价机构

监管部门予以终止备案。对涉及的相关证书及数据等

及时作出相应处理。 

（八）其他不履行工作承诺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

并经核实确认的行为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的，予以终止备案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移送

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

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

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

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

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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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号 

违纪违规事项 认定/处理 

文件依据 

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 

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1〕57号)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120号）    

15 

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上

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

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 

一般违纪违规情

形/约谈提醒 

严重违纪违规情

形/限期整改 

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/终止备

案 

第十五条  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上传证书

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并视情

节给予警告、暂停评价活动、直至终止备案的处理。    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四）规范违纪违规认定处理 

2．分类实施评价机构认定处理。存在特别严重违纪违

规情形的，予以终止备案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移送

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评价机构超范围上传证书数据、

上传证书数据有错误的，撤销其上传的违规证书数据，

并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。对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评价

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参评人员等，按规定对其开展(参加)

技能评价或享受相关政策支持予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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